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헣붭듳톧맦랶탔컄볾훆뚩냬램ꎨ쫔탐ꎩ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文件制订和管理，提高文件质量，根据《中

共浙江大学委员会、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意见》

（党委发[2007]15号）及有关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规范性文件”，系指学校为规范管理而

制定的可以反复适用并约束不特定人的政策性规定，包括规定、意

见、办法等。

本办法所称“具体性文件”，系指根据规范性文件具体落实与操

作的只适用特定人的一事一办的文件。

第三条 制订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循合法、高效、明确、规范的

原则。

第四条 学校下列事项，应当以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：

（一）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校园建设规划；

（二）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政策；

（三）教职工与学生的基本权益与义务及其标准；

（四）教职工职务、职称评聘、考核标准与程序；

（五）教职工与学生的奖励或不利处分的标准与程序；

（六）学校管理的工作规程；

（七）其他应当制订规范性文件的事项。

应当由规范性文件来规定的事项不得由具体性文件来规定。

第五条 学校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应当做到：

（一）与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相一

致，并不得与其相抵触；

（二）不得设定只能由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所设定的事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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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管理相对人的不利处分不得严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规定。

第六条 学校规范性文件制定，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规范性文件应当标明通过该文件的会议名称与时间。

（二）规范性文件应当标明生效日期。生效时间的确定，应当

为管理部门和管理相对人留出合理的行为调整时间。

（三）规范性文件对生效以前所发生的事项不具有溯及力。

第七条 学校管理部门在职责范围内，经分管校领导同意，可以

启动制订规范性文件程序。

校内的其他管理部门和组织，教职工或者学生个人也可以向学校及

有关管理部门提议制订规范性文件，是否启动制订该文件程序由相关管

理部门根据需要和条件决定。

第八条 规范性文件制订应经过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管理部门形成文件初稿后，由本部门牵头，在相关职能

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会商。

（二）按《浙江大学听证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需要

经过听证程序的，由学校听证委员会组织听证，文件起草部门根据

听证意见修改文稿，并形成《听证意见处理报告》。

文件稿未经听证，但起草部门认为有必要公示以征求意见的，

经分管校领导同意，可以在学校办公网上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文件稿交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核，形成《文

件合法性审查意见书》。文件起草部门根据《文件合法性审查意见

书》修改文件稿。

（四）提交校长办公会议或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。提交时，除

文件稿外，还必须同时附有对该文件的《文件合法性审查意见书》；



— 3 —

经过听证程序的，必须附有《听证意见处理报告》。

（五）经校长办公会议或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的文件，按规

定程序由校领导签发。

第九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原规范性文件制订部门应当及时

按程序修订或废止该文件：

（一）原文件与新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相抵触或不一致的；

（二）原文件所依据的文件已被废止或修改的；

（三）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使原文件难以实施的。

规范性文件的修订，应当经过与该文件制订程序相同的程序。

规范性文件的废止，由原文件制订部门提出意见，报同类会议

审定。

第十条 除涉密文件外，规范性文件印发后 5个工作日内，由

制订部门负责上网公布。

管理部门必须在本部门办公网页上设立明显的专栏或通过其他

方式注明已经废止的文件目录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7年 5月 1日起试行，由校长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
